	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县级
	乡、村级

	3
	最低生活保障
	政策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
	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河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的通知（包东政办发〔2017〕252号）
	制定或获取信息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南圪洞街道
	■各社区低保服务窗口
	√
	
	√
	
	√
	√

	
	
	法规
	
	
	
	
	
	
	
	
	
	
	

	
	
	文件
	
	
	
	
	
	
	
	
	
	
	

	4
	
	办事  指南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
	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河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的通知（包东政办发〔2017〕252号）
	制定或获取信息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各社区（村）
	■各社区低保服务窗口
	√
	
	√
	
	√
	√

	
	
	
	
	
	
	
	
	
	
	
	
	
	

	
	
	
	
	
	
	
	
	
	
	
	
	
	

	5
	最低生活保障
	审核
	镇、街道办事处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  
	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河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的通知（包东政办发〔2017〕252号）
	制定或获取信息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公示7个工作日
	南圪洞街道
	                                                                                                                                                                                                   ■社区公示栏                                                                                                                                                                                       
	√
	
	√
	
	
	√

	
	
	信息
	
	
	
	
	
	
	
	
	
	
	

	6
	
	审批   信息
	镇、街道办事处、低保中心联审联批低保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
	关于印发《包头市民政局关于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范管理提升年活动方案》的通知（包民社救发〔2017〕4号）
	制定或获取信息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包头市东河区民政局
	                                                                                                                                                                                                     
	√
	
	√
	
	√
	√

	
	
	
	
	
	
	南圪洞街道
	■社区公示栏
	
	
	
	
	
	

	8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办事  指南
	办理事项、办理条件、救助供养标准、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间、地点、联系方式 
	包民发〔2017〕31包头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包头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
	制定或获取信息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各社区（村）
	■各社区民政救助服务窗口                                                                                                                                                                                                    
	√
	
	√
	
	√
	√

	10
	
	审批   信息
	特困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
	包民发〔2017〕31包头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包头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
	制定或获取信息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包头市东河区民政局
	                                                                                                                                                                                                       
	√
	
	√
	
	√
	√

	
	
	
	
	
	
	南圪洞街道
	■社区公示栏                                                                                                                                                                                           
	
	
	
	
	
	







	就业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
	公开
	公开层级
	

	
	
	
	
	
	
	
	对象
	方式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县级
	乡、村级

	1
	就业信息服务
	就业政策法规咨询
	对象范围：自然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申请条件：要获悉就业政策法规的自然人
	
	
	
	
	
	
	
	
	
	

	
	
	
	申请材料：无
	
	
	
	
	
	
	
	
	
	

	
	
	
	办理流程：电话或者窗口受理有关就业创业政策咨询，对所咨询的就业创业政策进行解答
	
	
	
	
	
	
	
	
	
	

	
	
	
	办理地点：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4159382
	
	
	
	
	
	
	
	
	
	

	2
	就业失业登记
	失业登记
	对象范围：自然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对其提供材料真实性负责
	
	
	
	
	
	
	
	
	
	

	
	
	
	申请条件：劳动者通过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的，应在就业后30日内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就业登记
	
	
	
	
	
	
	
	
	
	

	
	
	
	申请材料：（一）身份证、户口复印件和《就业创业证》，在常住地登记的非本地户籍人员需提供居住证明原件；
	
	
	
	
	
	
	
	
	
	

	
	
	
	（二）营业执照副本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一份；
	
	
	
	
	
	
	
	
	
	

	
	
	
	（三）《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登记表》原件一份：未办理过《就业创业证》的需提供两寸近期免冠证件照两张。
	
	
	
	
	
	
	
	
	
	

	
	
	
	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进行就业登记时将其雇工同时进行就业登记，并提供雇工花名册。
	
	
	
	
	
	
	
	
	
	

	
	
	
	办理时限：劳动者通过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的，应在就业后30日内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就业登记
	
	
	
	
	
	
	
	
	
	

	
	
	
	办理地点：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3
	就业失业登记
	《就业创业证》申领
	对象范围：劳动者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包头市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群服务中心
	√
	
	√
	
	√
	√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本人对其提供资料真实性负责
	
	
	
	
	
	
	
	
	
	

	
	
	
	申请条件：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包头市常住人员
	
	
	
	
	
	
	
	
	
	

	
	
	
	申请材料：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以及二寸彩照1张
	
	
	
	
	
	
	
	
	
	

	
	
	
	办理流程:被用人单位招用的由用人单位到所在地就业服务机构申领，同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的，由劳动者本人办理就业登记，向居住地的就业服务机构申领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内办结
	
	
	
	
	
	
	
	
	
	

	
	
	
	办理地点：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4159382
	
	
	
	
	
	
	
	
	
	

	4
	









就业失业登记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对象范围：自然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申请者需对其提供材料真实性负责
	
	
	
	■社区公示栏公开
	
	
	
	
	
	

	
	
	
	申请条件：在城镇常住人员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并已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列6类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失地农牧民、长期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
	
	
	
	
	
	
	
	
	
	

	
	
	
	申请材料: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当年缴费税票原件、《就业创业证》原件,1寸红底照片3张。（非本地户籍人员需提供居住证原件）
	
	
	
	
	
	
	
	
	
	

	
	
	
	办理流程：向常住地的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未设立社区的向苏木乡镇（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交申请，填写《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审批表》
	
	
	
	
	
	
	
	
	
	

	
	
	
	办理时限：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应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苏木乡镇（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旗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
	
	
	
	
	
	
	
	
	
	

	
	
	
	办理地点：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4159382
	
	
	
	
	
	
	
	
	
	

	
	
	
	
	
	
	
	
	
	
	
	
	
	

	5
	


就业困难补贴申领
	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
	对象范围：被认定成就业困难的人员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申请者需对其提供材料真实性负责
	
	
	
	■社区公示栏公开
	
	
	
	
	
	

	
	
	
	申请条件：已经实现灵活就业并全额缴纳全年社会保险的，个人向居住地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出享受社保补贴申请，由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季度整理个人资料装订成册上报东河区就业局初审，市就业局基金科审批核准享受政策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资格，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整理上报区就业局提供补贴申请资料，区就业局手机个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的上报资料报市就业局审核，在市就业局终审完毕之后，由区就业局在所有的社保税票（养老、医疗）原件加盖“已报销”与“已享受社保补贴”章。
	
	
	
	
	
	
	
	
	
	

	
	
	
	办理流程：各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填报《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申请花名册》（纸质版和电子版），并持灵活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手续和社保缴费原件报旗县区就业服务局审核，由旗县区就业服务局在社保缴费凭证上加盖审核章，旗县区就业服务局携带《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申请花名册》（电子版）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手续，到市就业服务局基金管理科进行申报。市基金管理科对灵活就业困难人员进行社保补贴审核，经市就业服务局局务会研究通过，公示无异议后，报市财政局拨付，市财政局拨付到区财政局，区财政局将收到的社保补贴资金拨付各办事处区就业局账户，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开据享受补贴资金的往来收据，区就业局将补贴资金拨付各街道转账，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享受补贴人员在银行建立个人账户：由银行转账个人账户，享受社保补贴人员凭个人存折（卡）领取补助资金。
	
	
	
	
	
	
	
	
	
	

	
	
	
	办理地点：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4159382
	
	
	
	
	
	
	
	
	
	





















	南圪洞街道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
	公开
	公开层级

	
	
	
	
	
	
	
	对象
	方式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县级
	乡、村级

	1
	社会保险登记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参保登记
	[bookmark: _GoBack]《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参保登记
	
	
	
	
	
	
	
	
	
	

	
	
	
	办理材料：参保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原件、本人名下工商银行卡（社保卡）及复印件
	
	
	
	
	
	
	
	
	
	

	
	
	
	办理方式：参保居民前往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办理。
	
	
	
	
	
	
	
	
	
	

	
	
	
	结果送达：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提供花名到社保中心。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事时间：每月1-15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4159382
	
	
	
	
	
	
	
	
	
	

	
	
	
	社保局咨询途径：电话6180014
	
	
	
	
	
	
	
	
	
	

	2
	养老保险服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办理材料：待遇领取人身份证、户口本、二代社保卡复印件
	
	
	
	
	
	
	
	
	
	

	
	
	
	办理方式：待遇领取人前往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携带二代社保卡复印件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办理
	
	
	
	
	
	
	
	
	
	

	
	
	
	结果送达：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提供花名到社保中心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4159382
	
	
	
	
	
	
	
	
	
	

	
	
	
	社保局查询途径：电话6180014
	
	
	
	
	
	
	
	
	
	

	3
	养老保险服务
	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办理材料：待遇死亡返还个人账户花名、注销登记表、居民手写退保申请、保障所出具退保申请、待遇领取人身份证、户口本、工商卡复印件、死亡注销证明、火化证复印件
	
	
	
	
	
	
	
	
	
	

	
	
	
	办理方式：待遇领取人前往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携带二代社保卡复印件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办理
	
	
	
	
	
	
	
	
	
	

	
	
	
	结果送达：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提供花名到社保中心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咨询查询途径：电话4159382                           社保局查询途径：电话6180014
	
	
	
	
	
	
	
	
	
	

	4
	养老保险服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名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事项简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险条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
	
	√
	
	√
	√

	
	
	
	办理材料：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方式：居民前往社保二楼自行办理
	
	
	
	
	
	
	
	
	
	

	
	
	
	办理时限：当月办理
	
	
	
	
	
	
	
	
	
	

	
	
	
	结果送达：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提供花名到社保中心
	
	
	
	
	
	
	
	
	
	

	
	
	
	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办事时间：每月1-20日
	
	
	
	
	
	
	
	
	
	

	
	
	
	办理机构及地点：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咨询查询途径：4159382                            社保局查询途径：6180014
	
	
	
	
	
	
	
	
	
	



